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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问询函【2019】第 24 号 

 

 

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9 年 1 月 15 日，你公司披露 2018 年度第一、二期超短期融

资券到期兑付存在不确定性的特别风险提示公告，公司 2018 年度第

一期、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合计 15 亿元兑付存在不确定性。2019 年

1 月 16 日，你公司披露 2018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资券应于 2019 年 1

月 15 日兑付，公司未能按照约定偿付本息 10.4 亿元，已构成实质违

约。同时，我部关注到，2019 年 1 月 15 日，有自媒体报道你公司子

公司张家港康得新光电材料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康得新光电”）自

2019年 1月 11日起由张家港保税区管委会指定张家港保税区援顺企

业服务有限公司代收代付相应账款。 

我部对上述事项表示高度关注。请你公司认真核实并说明以下事

项： 

1、根据你公司披露的 2018 年三季报，截至 2018 年 9 月 30日，

你公司账面货币资金 150.14 亿元，请以列表方式补充说明你公司货

币资金存放地点、存放类型、是否存在抵押/质押/冻结等权利受限情

形。如存在，请说明权利受限的具体原因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

义务。 

2、请结合你公司货币资金抵押/质押/冻结等权利受限情形，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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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公司存在大额货币资金但未能按期兑付 2018 年度第一期超短期融

资券本息以及 2018 年度第二期超短期融资券兑付存在不确定性的原

因及合理性，并自查说明你公司货币资金等财务报表项目的列报是否

真实准确，是否存在财务造假情形。 

3、请自查你公司货币资金相关内控措施的执行情况，自查你公

司印章管理情况，并请结合你公司主要供应商、客户、参股公司、联

营公司等主体是否与你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存在非

经营性资金往来等情形，自查是否存在大股东资金占用或违规对外担

保的情况；请说明你公司在保持独立性、防范大股东资金占用及违规

担保等方面采取的内部控制措施及运行情况。 

4、请说明康得新光电自 2019 年 1 月 11 日起由张家港保税区管

委会指定张家港保税区援顺企业服务有限公司代收代付相应账款的

原因和具体运作情况，以及该事项对康得新光电生产经营的影响。 

5、请说明就上述两期超短期融资券兑付事项后续拟采取的应对

和解决措施。 

6、你公司认为应予以说明的其它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9 年 1月 18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江苏证监局上市公司监

管处。 

 

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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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9 年 1 月 16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